关于参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
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的通知

津人专[2002]47号
各区县，各部委办局（总公司），各人民团体、大专院校人事（职称）部门：

为推动专业技术人员学习掌握计算机知识，提高计算机应用能力，根据人事部《关于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的通知》（人发〔2001〕124号）要求，决定从今年开始，推行由人事部统一组织的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从2004年起将考试成绩作为评聘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条件之一。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应试人员范围与免试条件
　　（一）应试人员范围
　　1964年１月１日及以后出生，评聘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其中艺术、群众文化和体育教练系列的专业技术人员自愿参加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考试成绩作为评聘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参考条件。
　　（二）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业技术人员可以申请免试：
　　1、取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计算机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
　　2、参加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取得初级程序员级及以上合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
　　3、在乡镇所属及乡镇以下单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考试内容及考试方式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主要是测试参考人员在计算机与网络方面的基本应用能力。考试采取科目模块化设计，考试科目（模块）共13类（见附件）。评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须在三年内通过4个模块的考试，评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者须在两年内通过3个模块的考试。考试模块由专业技术人员根据本人的工作实际自选。考试全部采用上机操作的方式。
　　三、合格证书有效期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每个模块单独计分，考试合格的可获得人事部统一印制的模块合格证。在规定时间内，合格模块达到要求的数量时，由市人事局颁发高、中级职称计算机考试合格证书。中级合格证书有效期为３年，高级合格证书有效期为4年。
　　四、考试组织管理
　　我市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工作，由市人事局统一组织和管理，具体考务工作由市人才考评中心负责。
　　考前培训工作坚持培训与考试分开的原则，由市职称办指定的具备场地、设备、师资及管理经验的单位作为培训点。专业技术人员根据自愿原则参加培训，参与培训工作的人员，不得参加考试组织工作，培训单位不得作为考点。
　　鉴于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部署前，我市高校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系列已按教育部的规定组织了职称计算机考试，为了统一政策规定，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实施后，我市高校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计算机考试按照人事部和我市的统一要求进行规范，并纳入全市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范畴，具体考务工作由市教委负责。
　　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工作，涉及面广，影响面大，各级人事（职称）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执行考试的各项规定，认真做好各个环节的工作，确保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
附：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科目（模块）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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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科目（模块）类别　　

1、中文 Windows98操作系统；
　　2、Word97中文字处理；
　　3、Excel中文电子表格；
　　4、PowerPoint97中文演示文稿；
　　5、计算机网络应用基础；
　　6、Visual FoxPros5.0数据库管理系统；
　　7、CAD制图软件；
　　8、PhotoShop6.0图像处理；
　　9、WPS Office办公组合中文字处理；
　　10、Access2000数据库管理系统；
　　11、Project2000项目管理；
　　12、FrontPage2000网页制作；
　　13、用友财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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